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博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
95.4.26系務會議通過
95.10.12系務會議修正
一、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所博士班，專心從事研究，以提高學術水準，特依「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 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「邁向頂尖大學計劃」經費支給。
三、 申領資格：本校正式註冊在學(含復學生)之博士班(博一~博三)一般研究生。
四、 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領本獎學金：
(一) 在校內外從事專職工作。
(二) 因畢業、休學、退學或其他理由而離校。
(三) 已領取「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」之獎助學金者。
五、 支領金額：本獎學金每次核定支領一學期，每月支領15,000元。
六、 申領獎學金者須成績優良，且具研究潛力，支領之優先順序為：
1. 博一1名，上學期由直升博士生報到之第1名支領，下學期由一般生正取前3名報到之第1名且通過資格考支領（若未通過資格考，改由通過資格考最高分者領取），本名額若未使用，則由博二、三生申請。
2. 博二~博三（需通過資格考，若本系獲配總名額＞3，則保障博二、三名額各1名其餘由博二、三競爭）則採計分方式：研究成果佔60％，40%由審查委員評給，其中研究成果，以在本所博士班內並以成大物理系名義發表之論文為限，計算方式：
申請人由下列「期刊分類排名加權分數」或「影響係數（Impact factor）加權分數」二者擇一之後，再乘上「著作貢獻指標」，可得申請人之「論文分數」。
(1) 期刊分類排名加權分數：學術期刊分類，排名及加權依據ISI Web of Knowledge資料，以申請時的最新資料為準。
學術論文刊登期刊在該領域分類排名百分比與加權分數的對照如下：
排名百分比 加權分數 
≧60% 2
≧40%＆<60% 4
≧20%＆<40% 8
≧10%＆<20% 16
≧5%＆<10% 24
<5% 32
(2) 影響係數（Impact factor）加權分數：以期刊之論文影響係數（Impact factor）乘上四（x 4）作為影響係數加權分數，餘數四捨五入。 
(3) 著作貢獻指標：a. 通訊作者或指導教授外列第一作者加權3倍。b. 第二作者可得加權2倍。c. 第三作者可得加權1倍，第四作者之後不予計分。d. 若有作者排列方式等特殊狀況，請另提出說明。
3. 以上申請案，由系主任召集3位老師組成委員會審查決定名單。
七、 各學期之開學一週內，將申請表格及相關資料送交系辦公室，停發或註銷資格者，名額不得遞補，所餘獎學金歸回校方。
八、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物理系博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表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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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事蹟(期刊、專書、會議論文等發表，請依一般格式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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